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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計畫緣起 

基於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TOD）之精神，結合緊密城

市（Compact City）、總量管理（Total Quantity Control）與智慧型成長管理（Smart 

Growth）之概念，以「增額容積」方式提高輕軌捷運車站周邊土地使用強度，鼓勵大眾

運輸場站周邊朝高強度土地使用發展，型塑以輕軌捷運車站為中心之大眾運輸生活圈，

解決市區交通擁塞與空氣污染等問題。同時可將開發者申請增額容積所繳納之價金納入

環狀輕軌捷運建設之財務挹注範圍，提高其財務自償率，減緩政府財政壓力。 

本市輕軌增額容積自103年開始辦理都市計畫變更作業，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三點規定「…各種容積合計增加總量不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50%，但依都市更新條例

規定申請容積獎勵者，不在此限」，因當時比照之「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

許可要點」（以下稱容移要點）於訂定時尚未發布「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

例」（以下稱危老條例），爰都市計畫土管要點亦未將危老條例之獎勵納入考量。 

有關依危老條例申請重建計畫獎勵樓地板面積，且同時申請本市容積移轉，其獎勵

面積上限，依照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建議比照都市更新獎勵不受限制。因容移要

點屬行政規則，109年5月7日本府發布修正條文，於容移要點第9點增列依危老條例申請

容積獎勵者，不受容積獎勵上限限制。 

為利後續執行，本市輕軌增額容積比照容移要點之修正內容，並配合危老條例立法

目的及市政政策，鼓勵加速危險及老舊建築物之重建，避免影響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

依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為避免重大危害之發生」辦理都市計畫變更。 

二、法令依據 

依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之規定辦理（詳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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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範圍與面積 

（一）計畫範圍 

為提升高雄環狀輕軌捷運建設之增額容積收益，滿足「高雄環狀輕軌捷運建設修

正計畫」核定之自償性經費，環狀輕軌增額容積應與本市容積移轉實施制度一致，以

輕軌捷運車站周圍0-400公尺、400-800公尺為界線，實施範圍內之住宅區、商業區與

特定專用區所座落之完整街廓為本計畫範圍；若為非完整街廓，但位於界線內之面積

超過街廓總面積之50%者，亦納入計畫範圍。本次變更範圍為鳳山細部計畫之部分第

三之一種住宅區，面積約21.29公頃，如圖1-3-1所示。 

 

 

 

 

 

 

 

 

 

 

 

 

 

 

 

 

 

 

 

 

 

 

圖 1-3-1  計畫範圍示意圖 

鳳山細部計畫 

鳳山細部計畫 

環狀輕軌增額容積適用範圍 

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實施範圍 



 

3 

貳、現行都市計畫概要 

一、現行都市計畫 

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實施範圍係以環狀輕軌捷運建設車站為中心，半徑0至400公尺及

400至800公尺之範圍，涵蓋13處特定區及細部計畫區（灣子內地區、凹子底地區、內惟

埤文化園區特定區、鼓山地區、三民區部分、鹽埕地區、前金、新興、苓雅地區、前鎮

及苓雅部分地區、崗山仔地區、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籬子內舊部落地區、臨海

特定區及鳳山等計畫）內之住宅區、商業區及特定專用區，計畫範圍總面積為1,300.92

公頃，詳表2-1-1所示。 

表 2-1-1  計畫範圍內各土地使用分區面積一覽表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佔各分區百分比 

（%） 

佔總面積百分比

（%） 

0 至

400 
公尺 

住宅區 第二種住宅區 7.41 1.17 0.58

第三種住宅區 106.73 16.87 8.34

第四種住宅區 106.57 16.85 8.33

第五種住宅區 70.43 11.13 5.50

特定第五種住宅區 43.07 6.81 3.37

小計 334.21 52.82 26.12

商業區 第二種商業區 2.95 0.47 0.23

第三種商業區 39.59 6.26 3.09

商業區(整) 0.39 0.06 0.03

第四種商業區 55.30 8.74 4.32

第五種商業區 52.80 8.35 4.13

港埠商業區 5.67 0.90 0.44

小計 156.70 24.77 12.25

特定專 
用區 

第一種特殊商業區 0.35 0.05 0.03

第二種特殊商業區 16.86 2.66 1.32

第三種特殊商業區 15.23 2.41 1.19

特定商業專用區(整) 7.99 1.26 0.62

第一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2.80 0.44 0.22

第二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2.74 0.43 0.21

第三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4.68 0.74 0.37

第四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19.59 3.10 1.53

第五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22.44 3.55 1.75

第六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6.16 0.97 0.48

第七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33.50 5.30 2.62

小計 132.34 20.92 10.34

合計 632.65 100.00 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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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計畫範圍內各土地使用分區面積一覽表（續）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佔各分區百分比（%） 佔總面積百分比

（%） 

400
至
800 
公
尺 

住宅區 

 

住宅區(註) 0.55 0.08 0.04
住宅區 8.86 1.31 0.68
第二種住宅區 6.36 0.94 0.49
第三種住宅區 141.38 20.86 10.87
第三之一種住宅區 21.29 3.14 1.64
第四種住宅區 197.64 29.17 15.19
第五種住宅區 48.53 7.16 3.73
特定第五種住宅區 14.86 2.19 1.14
小計 439.47 64.85 33.78

商業區 

 

第一種商業區 0.12 0.02 0.01
第二種商業區 7.17 1.06 0.55
第三種商業區 16.75 2.47 1.29
第四種商業區 68.05 10.04 5.23
第五種商業區 48.55 7.16 3.73
小計 140.64 20.75 10.81

特定專 

用區 

 

特定商業專用區 6.44 0.95 0.50
第二種特殊商業區 26.8 3.95 2.06
第三種特殊商業區 21.31 3.14 1.64
特定第四種商業區 6.27 0.93 0.48
第四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16.76 2.47 1.29
第五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12.35 1.82 0.95
第六種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 7.62 1.12 0.59
小計 97.55 14.40 7.50

合計 677.66 100.00
總計 1,300.92

3
― 100.00

註1：表內面積係依數值圖量估計算，實際面積仍應依實際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註2：0至400公尺之「商業區（整）」位於鹽埕地區細部計畫內。 

註3：0至400公尺之「特定第四種商業區」位於內惟埤文化園區特定區計畫內。 

註4：400至800公尺之「住宅區」、「住宅區（註）」位於臨海特定區計畫內。 

註5：400至800公尺之「第三之一種住宅區」位於鳳山細部計畫內。 

註6：400至800公尺之「特定商業專用區」位於三民地區細部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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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計畫範圍內各土地使用分區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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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條文內容說明 

於原高雄市12處計畫區及原高雄縣1處計畫區實施之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條文內容於下表2-2-1逐項說明。 

表 2-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條文說明綜理表 

項次 條文內容 說明 

一 環狀輕軌增額容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
土地地上權人提出申請，未申請者，依原
都市計畫規定辦理。 

比照本市容積移轉制度，申請者可自由
選擇是否申請增額容積，未申請者，則
依原都市計畫規定辦理，即未申請環狀
輕軌增額容積者得僅申請容積獎勵。 

二 本計畫實施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地區，係以
環狀輕軌車站為中心，其實施範圍準用
「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
要點」第六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適用範圍
規定辦理；增額容積申請上限則準用「高
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第七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辦理。
實施增額容積範圍內原得容積移轉上限可
達 30%者，為不損及民眾既有權益，其
申請增額容積上限維持基準容積之
30%。 

1.定義實施增額容積地區範圍及適用分
區，準用「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
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六點第一款
（註 1）及第二款（註 2）、第七點第
一款（註 3）及第二款（註 4）之規定
辦理。 

2.配合歷次專案小組決議及與相關公會
研商會議討論後，原則比照本市容積
移轉實施方式，故調整實施增額容積範
圍。 

3.另為維護既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
實施增額容積地區 400 至 800 公尺範
圍與原實施容積移轉地區 0 至 400 公
尺範圍內重疊者，申請增額容積上限
為基準容積之 30%。 

註 1：第六點第一款：以大眾捷運場站、
臺鐵捷運化車站及本府指定之交
通轉運中心為中心，半徑四百公尺
範圍內，街廓完整之住宅區、商
業區或特定專用區土地。但範圍
外之街廓剩餘面積不足原面積二分
之一者，全街廓納入。 

註 2：第六點第二款：前款以外，以前款
大眾捷運場站、臺鐵捷運化車站
及本府指定之交通轉運中心為中
心，半徑八百公尺範圍內，街廓
完整之住宅區、商業區或特定專
用區土地。但範圍外之街廓剩餘面
積不足原面積二分之一者，全街廓
納入。 

註 3：第七點第一款：基準容積之百分之
三十。 

註 4：第七點第二款：基準容積之百分之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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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條文說明綜理表（續） 

項次 條文內容 說明 

三 本計畫實施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地區不得適
用容積移轉，建築基地申請增額容積達
80%後，始得申請高雄市其他容積獎勵規
定，各種容積合計增加總量不得超過原基
準容積之 50%，但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
申請容積獎勵者，不在此限。 

有關申請增額容積與申請容積獎勵之關
係，比照 
容積移轉相關規定修正。 

四 申請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基地之條件，準
用「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 
許可要點」第八點之規定辦理。 

比照容積移轉申請基地條件，準用「高
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第八點（註）之規定辦理。 
註： 
第八點：接受基地應臨接八公尺以上都
市計畫道路或臨綠地(帶 )並與八公尺以
上都市計畫道路相臨接，且面積達一千
平方公尺以上。 

五、 申請建築者於支付或捐贈增額容積價金
後，得於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實施地區內之
可建築土地申請增額容積建築使用。 

明訂增額容積收取價金之法源依據。

六、 增額容積價金之計算方式如下：申請增額
容積價金=申請基地面積×申請基地公告現
值×(申請基地申請增額容積/申請基地基準
容積)。 

明訂增額容積收取價金之計算方式；比
照「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
許可要點」第十點之折繳代金計算方式辦
理（惟免乘以 1/2）。 

七、 申請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基地退縮建築設
計，準用「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
案件許可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辦理。 

1.有關環狀輕軌增額容積申請基地條件規
定併至本要點第四點說明。 

2.有關退縮建築設計規範，配合準用「高
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第十三點（註）規定辦理。 

註： 
第十三點：接受基地之退縮建築設計，應
符合下列規定： 
（一）地下室外牆與建築物主要出入口

側基地境界線之淨距離應在三公
尺以上；與其他基地境界線之淨
距離應在四十五公分以上。但無
法於主要出入口側留設三公尺以
上淨距離者，得於其他基地境界線
留設。 

（二）建築物在十二層以下者，地面以
上各樓層與基地境界線之淨距離應
在二公尺以上。 

（三）建築物在十三層至十五層者，地
面以上各樓層與基地境界線之淨
距離應在二點五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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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條文說明綜理表（續） 

項次 條文內容 說明 

  （四）建築物在十六層以上者，地面以
上各樓層與基地境界線之淨距
離，以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建築物
高度之平方根除以二計算，且不
得小於四公尺。 
接受基地之建築物因設置陽台、
雨遮、花台及其他不計入建築面
積構造物，經都設會審議通過
者，其地面以上各樓層與基地境

八 申請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基地其基準容積達
630%以上且申請增額容積達基準容積
之 15%以上者，應經高雄市都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核可後始得
發照建築。 

實施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地區為控管都市
容積強度之發展，應經本市高雄市都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核可
後始得發照建築。 

九 有關環狀輕軌增額容積之申請及價金繳納
作業方式等相關規定，由高雄市政府另訂
之。 

賦予後續訂定相關申請作業要點之法源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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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應依下列增列之規定辦理，其餘未規定事

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一）環狀輕軌增額容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提出申請，

未申請者，依原都市計畫規定辦理。  

（二）本計畫實施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地區，係以環狀輕軌車站為中心，其

實施範圍準用「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六

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適用範圍規定辦理；增額容積申請上限則準用

「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七點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規定辦理。  

實施增額容積範圍內原得容積移轉上限可達 30%者，為不損及民眾

既有權益，其申請增額容積上限維持基準容積之30%。  

（三）本計畫實施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地區不得適用容積移轉，建築基地申

請增額容積達 80%後，始得申請高雄市其他容積獎勵規定，各種容積

合計增加總量不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 50%，但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申

請容積獎勵者，不在此限。 

（四）申請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基地之條件，準用「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

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八點之規定辦理。  

（五）申請建築者於支付或捐贈增額容積價金後，得於環狀輕軌增額容積

實施地區內之可建築土地申請增額容積建築使用。  

（六）增額容積價金之計算方式如下：  

申請增額容積價金 =申請基地面積 ×申請基地公告現值 ×（申請基地

申請增額容積 /申請基地基準容積）。  

（七）申請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基地退縮建築設計，準用「高雄市政府審查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辦理。  

（八）申請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基地其基準容積達 630%以上且申請增額容積

達基準容積之 15%以上者，應經高雄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核可後始得發照建築。  

（九）有關環狀輕軌增額容積之申請及價金繳納作業方式等相關規定，由

高雄市政府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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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變更原則與變更內容 

一、變更原則 

（一）比照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9點，依都市危險

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申請容積獎勵者，不受容積獎勵上限之

限制 

依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申請重建計畫獎勵樓地板面積，且同時申

請高雄市容積移轉，其獎勵面積上限，依照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建議比照都市

更新獎勵不受限制。 

因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屬行政規則，109年5月7日本府發

布修正條文，於該要點第9點增列依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申請容積獎

勵者，不受容積獎勵上限限制。為利後續執行，本次擬比照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

申請案件許可要點之修正內容，並配合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立法目的

及市政政策，修正第三點。 

（二）鼓勵加速危險及老舊建築物之重建，避免影響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 

為避免重大危害之發生、影響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故辦理都市計畫變更，以加

速危險及老舊建築物之重建。 

二、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與變更內容詳表3-2-1所示。 

表 3-2-1 變更內容明細表 

項
目 

修正後計畫 現行計畫 變更理由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第
三
條 

本計畫實施環狀輕軌增額容
積地區不得適用容積移轉，
建築基地申請增額容積達
80%後，始得申請高雄市其
他容積獎勵規定，各種容積
合計增加總量不得超過原基
準容積之 50%，但依都市更
新條例及都市危險及老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條例規定申請
容積獎勵者，不在此限。 

本計畫實施環狀輕軌增額容
積地區不得適用容積移轉，
建築基地申請增額容積達
80%後，始得申請高雄市其
他容積獎勵規定，各種容積
合計增加總量不得超過原基
準容積之 50%，但依都市更
新條例規定申請容積獎勵
者，不在此限。 

1.本府輕軌增額容積自
103 年開始辦理都市計
畫變更作業，該案土管
要點第三點「…各種容
積合計增加總量不得超
過原基準容積之 50%，
但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
申請容積獎勵者，不在
此限」，因當時比照之
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
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於
訂定時，尚未發布都市
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
重建條例，爰土管要點
亦未將都市危險及老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之
獎勵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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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變更內容明細表（續） 

項
目 

現行計畫 修正後計畫 變更理由 

 

  2.依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
物加速重建條例第 6 條
規定：「重建計畫範圍
內之建築基地，得視其
實際需要，給予適度之
建築容積獎勵；獎例後
之建築容積，不受都市
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定
施行細則規定基準容積
及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
限之限制」，又依內政
部營建署 107 年 3 月
30 日解釋函：「…依
本條例申請重建獎勵後
之容積不受都市計畫法
高雄市施行細則與都市
計畫細部計畫書容積獎
勵規定之限制」，惟因
環狀輕軌實施增額容積
現行計畫之土管要點未
明文規範都市危險及老
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
不受容積獎勵上限限
制，致影響其獎勵之核
認。 

3.為利後續執行，本次擬
比照高雄市政府審查容
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之修正內容，並配合
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例立法目的
及市政政策，修正第三
點，增列申請都市危險
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例獎勵者，不受優先
申請增額容積及容積增
加總量之限制。 

註：非屬本表所列變更者，仍以現行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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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更後計畫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應依下列增列之規定辦理，其餘未規定事

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一）環狀輕軌增額容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提出申請，

未申請者，依原都市計畫規定辦理。  

（二）本計畫實施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地區，係以環狀輕軌車站為中心，其

實施範圍準用「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六

點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適用範圍規定辦理；增額容積申請上限則準用

「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七點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規定辦理。  

實施增額容積範圍內原得容積移轉上限可達 30%者，為不損及民眾

既有權益，其申請增額容積上限維持基準容積之30%。  

（三）本計畫實施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地區不得適用容積移轉，建築基地申

請增額容積達 80%後，始得申請高雄市其他容積獎勵規定，各種容

積合計增加總量不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 50%，但依都市更新條例及

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例規定申請容積獎勵者，不在此

限。  

（四）申請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基地之條件，準用「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

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八點之規定辦理。  

（五）申請建築者於支付或捐贈增額容積價金後，得於環狀輕軌增額容積

實施地區內之可建築土地申請增額容積建築使用。  

（六）增額容積價金之計算方式如下：  

申請增額容積價金 =申請基地面積 ×申請基地公告現值 ×（申請基地

申請增額容積 /申請基地基準容積）。  

（七）申請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基地退縮建築設計，準用「高雄市政府審查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辦理。  

（八）申請環狀輕軌增額容積基地其基準容積達 630%以上且申請增額容積

達基準容積之 15%以上者，應經高雄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核可後始得發照建築。  

（九）有關環狀輕軌增額容積之申請及價金繳納作業方式等相關規定，由

高雄市政府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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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案簽准個案變更同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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